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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保局、财政厅

（局），国家税务总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

局： 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“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

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”的决策部署，落实 2020年

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任务要求，做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，

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筹资标准 

（一）继续提高财政补助标准。2020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

险（以下简称居民医保）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新增 30元，达到每人

每年不低于 550元。中央财政按规定对地方实行分档补助，地方

各级财政要按规定足额安排财政补助资金并及时拨付到位。落实

《国务院关于实施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若干财政政策的通知》

（国发〔2016〕44号）、《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在内地(大陆)参加

社会保险暂行办法》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疗保障局令第

41号）有关规定，对持居住证参保的参保人，各级财政按当地居

民相同标准给予补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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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稳步提高个人缴费标准。原则上个人缴费标准同步提

高 30元，达到每人每年 280元。各统筹地区要统筹考虑基金收

支平衡、待遇保障需要和各方承受能力等因素，合理确定具体筹

资标准，适当提高个人缴费比重。财政补助和个人缴费水平已达

到国家规定标准的统筹地区，可根据实际合理确定筹资水平。立

足基本医保筹资、大病保险运行情况，统筹提高大病保险筹资标

准。 

（三）完善居民医保个人缴费与政府补助相结合的筹资机制。

各统筹地区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，合理提高居民医保财政补助和

个人缴费标准，稳步提升筹资水平，逐步优化筹资结构，推动实

现稳定可持续筹资。根据 2020年财政补助标准和跨年征缴的个

人缴费，科学评估 2020年筹资结构，着眼于责任均衡、结构优

化和制度可持续，研究未来 2至 3年个人缴费增长规划。 

二、健全待遇保障机制 

（四）落实居民医保待遇保障政策。发挥居民医保全面实现

城乡统筹的制度红利，坚持公平普惠，加强基本医保主体保障功

能。巩固住院待遇水平，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达到 70%。

强化门诊共济保障，全面落实高血压、糖尿病门诊用药保障机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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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简化门诊慢特病保障认定流程。落实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，

推进谈判药品落地。 

（五）巩固大病保险保障水平。全面落实起付线降低并统一

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半，政策范围内支付比例提高到 60%，

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探索取消封顶线。继续加大对贫困人口倾斜支

付，脱贫攻坚期内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起付线较普通参保居民

降低一半，支付比例提高 5个百分点，全面取消农村建档立卡贫

困人口封顶线。 

（六）发挥医疗救助托底保障作用。落实落细困难群众救助

政策，分类资助特困人员、低保对象、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

加居民医保，按标资助、人费对应，及时划转资助资金，确保困

难群众应保尽保。巩固提高住院和门诊救助水平，加大重特大疾

病救助力度，探索从按病种施救逐步过渡到以高额费用为重特大

疾病救助识别标准。结合救助资金筹集情况和救助对象需求，统

筹提高年度救助限额。 

三、全力打赢医疗保障脱贫攻坚战 

（七）确保完成医保脱贫攻坚任务。聚焦建档立卡贫困人口，

会同相关部门做好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工作，落实新增贫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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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口及时参保政策，抓实参保缴费、健全台账管理、同步基础信

息，做好省（自治区）内异地参保核查，实行贫困人口参保、缴

费、权益记录全流程跟踪管理，确保贫困人口动态应保尽保。抓

好挂牌督战，坚决攻克深度贫困地区堡垒，落实贫困人口省（自

治区）内转诊就医享受本地待遇政策，简化异地就医登记备案，

促进“互联网+”医疗服务价格和医保支付政策落地。 

（八）巩固医保脱贫攻坚成效。全面落实和落细医保脱贫攻

坚政策，持续发挥医保三重制度综合保障、梯次减负功能。协同

做好脱贫不稳定户、边缘户及因疫情等原因致贫返贫户监测，落

实新冠肺炎救治费用医保报销和财政补助政策。用好医保扶贫调

度、督战、政策分析功能模块，动态监测攻坚进展。配合做好脱

贫攻坚普查、脱贫摘帽县抽查、巡查督查等工作。加大贫困地区

基金监管力度，着力解决贫困人口住院率畸高、小病大治大养及

欺诈骗保问题。加强和规范协议管理，强化异地就医监管。 

（九）研究医保脱贫攻坚接续工作。严格落实“四不摘”要

求，过渡期内，保持政策相对稳定。对标对表脱贫攻坚成效考核

和专项巡视“回头看”等渠道反馈问题，稳妥纠正不切实际的过

度保障问题，确保待遇平稳过渡。结合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

和救助制度，研究医保扶贫长效机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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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完善医保支付管理 

（十）加强定点医药机构管理。完善绩效考核机制，形成基

于协议管理的绩效考核方案及运行机制，将考核结果与医保基金

支付挂钩，更好推进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药机构的事中、事后管

理工作。 

（十一）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。发挥医保支付在调节医疗

服务行为、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等方面的重要作用。普遍实施

按病种付费为主的多元复合式支付方式，在 30个城市开展疾病诊

断相关分组（DRG）付费国家试点工作，加强过程管理，适应不

同医疗服务特点。完善医保总额管理和重大疫情医保综合保障机

制。 

（十二）加强医保目录管理。逐步统一医保药品支付范围，

建立谈判药品落实情况监测机制，制定各省增补品种三年消化方

案，2020 年 6 月底前将国家重点监控品种剔除出目录并完成 40%

省级增补品种的消化。控制政策范围外费用占比，逐步缩小实际

支付比例和政策范围内支付比例的差距。 

五、加强基金监督管理 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7559


